
雲林縣斗南鎮公所行道樹自費移植申請暨審核表 
(依據雲林縣行道樹管理維護要點)98年9月17日核定 

申請時間     年    月    日 申請人簽章  

住    址  電話  

申請移植樹種、 

樹量及地點 

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樹種：            

數量：       株 

檢附文件 
 身份證影本正反面或公司行號登記證。        平面地圖一份。 

 申請人願自行雇工移植並出具切結書。        現場照片一份。 

以下由雲林縣斗南鎮公所填列 

申請移植樹種 

及數量 
移植        株(樹種：           ，高度       m，樹徑      cm)。 

現況說明 

□ 行道樹位於工程施工之出入口妨害交通，經主管機關勘查確定者，俟該工程竣工後應

原地復植。行道樹位於建物大門立面之二柱間，由左右二柱中心起算未達(三分之一)

範圍內，但正對出入口。 

□ 行道樹位於新建物之通道出入口妨害交通，經主管機關勘查確定者。 

□ 工程施工期間有損壞行道樹之虞，經主管機關勘查確定者，俟該工程竣工後應原地復

植。行道樹位於大樓車道出入口，於相關法規規定影響行車視角範圍內。 

□ 行道樹位於住戶門前妨害交通出入，經主管機關勘查確定者。 

□ 其他經主管機關同意確需移植者。 

評估結果 

1. □同意移植： 

□對柱       □樹木銀行       □      區      路     段     號前空樹穴   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□不同意移植，原因： 

□現場並無阻礙任何出入，未達移植規定。 

□非屬雲林縣斗南鎮公所權管之樹木。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 課長 主任秘書 鎮長 

    

 



切結書 

本案建物座落於雲林縣      鄉（鎮）        路（街）      號，今建物

門口前     株行道樹妨礙出入，經公所同意自行遷移至適當位置（地

點：        ），移植過程保證不損及地下管線，日後並負責六個月之維護存活，

如有損壞管線或樹木枯死，願無條件賠償管線修復費用並重新補植同規格樹木，

相關規定俱依「雲林縣行道樹管理維護要點」辦理，恐口無憑特立此切結書。 

 

此致 

            公所 

 

 

立書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印  

身分證字號（統一編號）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
